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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便于农户通过扫码方式快速、便捷地进行一键报贫，各

市（州）及县（市、区）乡村振兴局要组织及时将二维码向社

会进行公开发布，各乡（镇）、行政村要在本地公告栏长期张贴

公布，并组织村组干部、驻村工作队、防贫监测员向群众做好

推广宣传、申报演示、政策宣讲，确保乡村干部快速掌握使用，

农户高效准确申报。

二、开展申报受理

各级系统管理员要及时登录“甘肃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

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信息系统”，对农户申报信息进行受理处

置，做到快速响应、及时审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履行防贫监

测主体责任，对拟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农户要按照“一看

二算三核四评议五公示”的程序开展认定。

三、及时核查反馈

农户提交申报 5 个工作日内，村干部要开展入户核查，采

集记录相关信息，并对农户申请进行答复；对符合纳入条件的

要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村内民主评议和公示、乡镇复核、县级

审批等工作，并录入国家系统进行动态管理；对不符合监测对

象认定标准的做好解释沟通和政策宣传工作。

各地要充分认识“甘肃一键报贫”系统落地使用的重要意

义，认真做好宣传推广、申报受理、核查反馈等工作，加强系

统管理人员操作培训，及时受理农户信息，跟踪工作进展情况，

切实开展好“甘肃一键报贫”系统推广使用工作。省乡村振兴

局将适时对相关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促调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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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“甘肃一键报贫”申报指南及受理流程

一、申报指南

（一）申报对象

申报对象为甘肃省辖区内常住农业户籍家庭，以家庭为单

位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防止返贫监测标准

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

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农户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

1.扫码申报。用手机微信或者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进行

自主申报。

2.填写信息。填写申请人 4 项信息。

3.提交申请。核对录入的申请信息,确认后提交办理。

（三）受理单位

户籍所在地村级核查、乡镇复核、县级审批。

（四）办理时限

自申请提交 15 个工作日内。

（五）申报须知

1.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原则上以家庭为单位，通过某一家庭

成员提出申请，对于因残疾、重病等无法申请的特殊人员，可

由他人代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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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请对象提交申报后需书面授权同意对本人及家庭所有

成员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查。

3.提交申请 5 个工作日内，村级工作人员须开展家庭状况

核查。

4.核查完成后，5 个工作日内，向申请对象反馈核查结果，

对不符合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认定标准的，告知不符合受理原因。

5.申请人对核对结果有异议的，可直接向当地乡镇提出复

核申请。

6.经核查后，符合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认定标准的，须在自

提出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。

（六）现场核查农户准备材料

1.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居民户口簿。

2.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。

3.现场签订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。

二、系统管理员操作受理流程

（一）村级受理核查。农户在提交申报信息后，系统自动

发送短信通知农户所在地区的村级办理人员进行受理，办理人

员要在 5 个工作日内开展入户核查，采集记录农户相关信息。

经核查后，不符合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认定标准的，告知农户不

符合受理原因；符合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认定标准的，由村级工

作人员上报乡级，录入国家系统进行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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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乡级复核。乡级办理人员复核村级核查结果，对不

符合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认定标准的，要在解释沟通和政策宣传

等方面给予村级工作人员协助和指导。

（三）县级审批。监测对象认定要按程序经县级乡村振兴

部门审核批准。

注：对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致出现返贫致贫风险、生活陷

入严重困难事实清楚的申请农户，继续执行《甘肃省健全防止

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政策，通过“绿色

通道”先行救助并落实帮扶，后履行有关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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